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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01 证券简称：龙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86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实施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2 月 29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暨实施增

资扩股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佰利联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利联新材料”）作

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现有氯化法钛白粉产能 40万吨/年，是国内单体最大的

氯化法钛白粉生产基地。佰利联新材料在规模、成本、技术及市场等多个维度行

业领先。为进一步增强佰利联新材料资本实力，优化财务结构，把握氯化法钛白

粉发展机遇，持续巩固与提升公司在氯化法钛白粉产业领先的综合竞争力，佰利

联新材料拟引入战略投资者并实施增资扩股。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佰利联新材料经审计所有者权益为 412,746.15万元。

经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综合考虑佰利联新材料市场竞争力、

行业地位等因素，本次拟以增资扩股前佰利联新材料股权估值 437,041.22万元，

引入战略投资者。本次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向佰利联新材料合计增资 200,000.00万

元，认购佰利联新材料 77,795.8656 万元新增认缴注册资本，预计合计取得佰利

联新材料增资后的股权比例 31.40%，增资款项主要用于佰利联新材料偿还银行

贷款。增资扩股完成后，佰利联新材料认缴注册资本由 170,000.00 万元增加到

247,795.8656万元，公司仍将直接持有佰利联新材料股权比例 68.60%，佰利联新

材料将继续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本次佰利联新材料增资扩股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包括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交银投资”）、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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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金融资产”）、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银资产”）、信银

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银资产”）、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河南资产”）、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资产”）、深圳

中鑫鹏翔科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鑫科创”）。

本次拟引入的战略投资者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人及其控制的企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则，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办理后续交易具体事宜；公司将在本次增资完成后，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二、佰利联新材料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河南佰利联新材料有限公司

2、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170,000万元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803MA3XA10A1R

5、成立日期：2016年 5月 19日

6、公司注册地：焦作市西部产业集聚区

7、法定代表人：齐满富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化工产品生产（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常用有色金属冶

炼；矿物洗选加工；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项目 2025年 6月 30日 2024年 12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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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产总额 953,087.65 1,018,249.45

2 负债总额 540,341.50 622,835.20

3 所有者权益 412,746.15 395,414.24

序号 项目 2025年上半年度 2024年度

1 营业收入 297,056.20 608,275.60

2 营业利润 17,982.64 34,500.04

3 净利润 17,248.85 28,184.38

备注：2024年、2025上半年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10、本次增资扩股前后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扩股前 本次增资扩股后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00 100% 170,000.00 68.6049%

2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27,228.5530 10.9883%

3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5,559.1731 6.2790%

4 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8,946.5245 3.6104%

5 信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8,557.5452 3.4535%

6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779.5866 3.1395%

7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5,834.6899 2.3546%

8
深圳中鑫鹏翔科创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89.7933 1.5698%

合计 170,000.00 100% 247,795.8656 100.00%

11、佰利联新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佰利联新材料增资扩股投资者基本信息

（一）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主体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注册资本：8,024,667.9047万元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55774

5、成立日期：199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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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7、法定代表人：刘正均

8、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

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

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

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业务；资产及项目评估；

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21,230,929,783 26.4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19,870,039,607 24.76%

3 中保融信私募基金有限公司 14,509,803,921 18.08%

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921,568,627 4.89%

5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3,610,784,313 4.50%

6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2,475,271,109 3.08%

7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960,784,313 2.44%

合计 67,579,181,673 84.21%

10、中信金融资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中信金融资产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1,500,000万元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2MA1GBUG23E

5、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9日

6、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369弄4号50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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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法定代表人：王忆军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银行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9、股东情况：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10、交银投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交银投资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2MAK0XYLT7J

5、成立日期：2025年11月11日

6、公司注册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37号信和广场20楼2001-2003

单元

7、法定代表人：陈伟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银行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9、股权结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10、兴银资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兴银资产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信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信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6MAK2K8FM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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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立日期：2025年11月26日

6、公司注册地：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21号42层02室、43层01-04室

7、法定代表人：蒋东明

8、经营范围：非银行金融业务。

9、股权结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10、信银金融资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信银金融资产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主体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700,000万元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MA448PJU6H

5、成立日期：2017年8月8日

6、公司注册地：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融岛中环路21号

7、法定代表人：成冬梅

8、经营范围：不良资产收购、管理和处置；投资及资产管理；私募基金管

理；股权托管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企业破产、清算等管理服务；企业并购服务、

企业上市重组服务；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服务。

9、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15,000 45.00%

2 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0,000 10.00%

3 大河传媒投资有限公司 70,000 10.00%

4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70,000 10.00%

5 中州蓝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0,000 10.00%

6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70,000 10.00%

7 河南汇融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35,000 5.00%

合计 700,000 100%

10、河南资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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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河南资产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1,450,000万元人民币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MA018TBC9L

5、成立日期：2017年11月16日

6、公司注册地：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2号1幢402至1302

7、法定代表人：王晓明

8、经营范围：（一）以债转股为目的收购银行对企业的债权，将债权转为

股权并对股权进行管理；（二）对于未能转股的债权进行重组、转让和处置；（三）

以债转股为目的投资企业股权，由企业将股权投资资金全部用于偿还现有债权；

（四）依法依规面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发行私募资产管理产品支持实施债转

股；（五）发行金融债券；（六）通过债券回购、同业拆借、同业借款等方式融

入资金；（七）对自营资金和募集资金进行必要的投资管理，自营资金可以开展

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购买国债或其他固定收益类证券等业务，募集资金使用应

当符合资金募集约定用途；（八）与债转股业务相关的财务顾问和咨询业务；（九）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10、中银资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中银资产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

（七）深圳中鑫鹏翔科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名称：深圳中鑫鹏翔科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EHMAAQ1K

3、成立日期：202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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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坑社区创投路160号光明科技金融大

厦一单元2905

5、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6、执行事务合伙人及管理人：中银资本私募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7、出资额：500,000万元人民币

8、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各合伙人的认缴出资情况：

序号 投资方名称 身份类型
认缴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99,900 99.98

2
中银资本私募基金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0.02

合计 500,000 100

10、中鑫鹏翔私募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中鑫鹏翔私募基金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

评估”）分别采取了市场法和收益法对佰利联新材料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并出具了银信评报字（2025）第 B00382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如下：

（一）市场法评估结论

银信评估以 2025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412,746.15万元。在本报告所列假设和前提条件下，采用市

场法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441,039.27万元，较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

28,293.12万元，增值率为 6.85%。

（二）收益法评估结果

银信评估以 2025年 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

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 412,746.15万元。在本报告所列假设和前提条件下，采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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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法评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437,041.22万元，较所有者权益评估增值

24,295.07万元，增值率为 5.89%。

鉴于收益法更能体现被评估单位为股东带来的价值，银信评估选取收益法作

为评估结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437,041.22万元。

以银信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综合考虑佰利联新材料市场竞争力、行

业地位等因素，经各方友好协商，本次佰利联新材料增资扩股前佰利联新材料股

权价值为 437,041.22万元。

五、本次交易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标的公司：河南佰利联新材料有限公司

乙方 1：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2：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3：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4：信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5：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6：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7：深圳中鑫鹏翔科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 1”、“乙方 2”、“乙方 3”、“乙方 4”、“乙方 5”、“乙方 6”、“乙方 7”
合称为“乙方”或“投资人”。）

丙方：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本次增资方案

各方确认，本次增资前标的公司 100%股权对应的整体估值按照银信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增资事宜所涉及的河南佰利联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银信评报字（2025）第 B00382 号）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确定的评估价值，

即 437,041.22万元（以下简称“投前估值”），对应实收资本为 170,000万元。本

次增资对应标的公司每一元注册资本的认缴价格为标的公司投前估值除以本次

增资前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即 2.5708元/1元注册资本。

各方一致同意，乙方根据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向标的公司增资合计

2,000,000,000.00元整并认购标的公司新增 77,795.8656万元注册资本（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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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具体如下：

主体
增资款项

（人民币/万元）

增资款项对应认购标

的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增资款项对应计入

资本公积金额

（人民币/万元）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70,000 27,228.5530 42,771.4470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40,000 15,559.1731 24,440.8269

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3,000 8,946.5245 14,053.4755

信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22,000 8,557.5452 13,442.4548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7,779.5866 12,220.4134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5,000 5,834.6899 9,165.3101

深圳中鑫鹏翔科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3,889.7933 6,110.2067

合计 200,000 77,795.8656 122,204.1344

本次增资交割后标的公司的整体估值（以下简称“投后估值”）为标的公司投

前估值与本次增资款项之和，即 637,041.22万元整。

本次增资交割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见下表：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实缴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 170,000 实物+货币 68.6049%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27,228.5530 27,228.5530 货币 10.9883%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15,559.1731 15,559.1731 货币 6.2790%

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8,946.5245 8,946.5245 货币 3.6104%

信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8,557.5452 8,557.5452 货币 3.4535%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779.5866 7,779.5866 货币 3.1395%

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5,834.6899 5,834.6899 货币 2.3546%

深圳中鑫鹏翔科创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89.7933 3,889.7933 货币 1.5698%

合计 247,795.8656 247,795.8656 / 100%

（二）增资资金用途

本次增资款用于偿还甲方因银行发放贷款形成的债务。

（三）增资认购款的缴付

各方同意，乙方本次增资认购款将按照协议的约定一次实缴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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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割

增资认购款缴付之日为“交割日”。标的公司应于交割日当日，向投资人出具

出资证明书和股东名册副本扫描件，并于交割日后的 5个工作日内，向投资人提

供前述出资证明书原件以及股东名册副本原件。

自交割日起，乙方即成为甲方股东并以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

甲方应及时完成本次增资工商登记手续。

（五）业绩目标

乙方持股期间，丙方承诺根据甲方实际经营情况设立合理的业绩预期值。

（六）利润分配

本轮增资完成后，自交割日所在年度的下一年起甲方应至少于每个年度召开

股东会按照协议约定对此前年度进行一次利润分配（即甲方于 2026年召开股东

会审议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此类推）并完成现金股利支付。

（七）退出安排

各方同意，自交割日后 5年内，丙方或丙方指定第三方有权（但无义务）在

与投资者协商一致后收购投资者所持有的股权。公司可采用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

收购目标股份。

（八）违约责任

除协议另有约定或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违反协议中约定的

义务和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违反任何陈述、保证、承诺或者陈述、保证、承诺存

在任何虚假、错误的，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继续履行协议；

任何一方严重违约，守约方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违约方赔偿给守约方造成的实

际损失；本款约定不影响协议有关解除后果的适用。

（九）争议解决

凡因执行协议所发生的或与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不愿或者不能通过协商解决的，向原告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协议的生效、补充、修改、变更和解除

1、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司公章后生效。

2、对协议未尽事宜各方可以签订补充协议。

3、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对协议进行修改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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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协议可通过下列方式之一解除：

（1）协议各方共同以书面协议解除并确定解除生效时间。

（2）因不可抗力（包括政府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导致协议解除，

在此情况下，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3）因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约定，且经另一方在合理期限内催告仍未能完全

纠正的，另一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

（4）法律法规规定或协议约定的其他解除事由。

六、其他事项

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与战略投资者协商结果，确定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相

关协议及补充协议相关条款，并办理相关手续。

七、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佰利联新材料作为公司重要的氯化法钛白粉生产企业，本次引进投资者对佰

利联新材料增资，有利于增强佰利联新材料资本实力，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加速

氯化法钛白粉业务板块的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本次引入战略投资者符合国家

相关政策导向及公司发展目标，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需签署相关协议，并待交易相关交割手续及工商手续办理完成后方

告完成，因此，该事项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增

资事宜所涉及的河南佰利联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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